
苏州市相城区科学技术局
相科规字〔2025〕1号
关于印发《相城区科技创业孵化载体高质量

发展考核评价奖励办法》的通知
经开区、苏相合作区、高新区、高铁新城、度假区（阳澄湖镇）、各镇（街道）科技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科技创业孵化载体高质量发展，现将《相城区科技创业孵化载体高质量发展考核评价奖励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苏州市相城区科学技术局
                               2025年11月5日
相城区科技创业孵化载体高质量发展考核评价奖励办法

一、评价对象

相城区级及以上科技创业孵化载体。
二、评价内容

主要对参评科技创业孵化载体在相应年度的运营发展情况进行考核评价，重点突出概念验证、企业培育、投融资、人才培育、科技服务业等。
三、评价流程

评价流程分为板块初审、会议审核、现场考察、结果确定等环节。
（一）板块初审
区科技局每年集中组织开展考核评价工作，具体时间和要求以当年度通知为准。参评单位根据当年度通知上报考核评价材料，经所在地科技部门初审同意后报送至区科技局。

（二）会议审核

区科技局组织专家围绕考核评价指标进行核算，由科技、投资、管理等方面专家组成专家组，结合各单位提交材料情况，依据得分规则，对有关指标完成情况进行打分。

（三）现场考察

在会议审核基础上，区科技局组织专家开展实地考察，重点对申报材料所涉及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度、证明材料的完整性、提供的创新创业环境等方面进行核查。

（四）结果确定
区科技局根据会议评审和实地考察情况，计算评价总得分，同时征求区发改委、工信局等部门意见，拟定考核评价结果，经区科技局党组会议审议后，向社会公示7天，公示无异议的进行结果确定。
四、奖励政策

（一）考核评价奖励
根据考核评价结果，给予科技创业孵化载体最高50万元的经费奖励。
（二）政策性奖励
1.对新认定的国家级（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给予最高25万元一次性奖励，对新认定的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给予最高6万元一次性奖励，对新认定的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给予最高3万元的一次性奖励，递增式认定给予差额奖励。

2.对在孵企业首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科技创业孵化载体，给予最高1万元/家的一次性奖励。
3.对在孵企业入选国家级科技领军人才计划的科技创业孵化载体，给予最高20万元/人的一次性奖励；对在孵企业入选省级科技领军人才计划的科技创业孵化载体，给予最高15万元/人的一次性奖励；对在孵企业入选市级科技领军人才计划的科技创业孵化载体，给予最高10万元/人的一次性奖励。
五、其他事项

（一）首次通过认定备案的科技创业孵化载体不参加当年度区级考核评价。
（二）对科技创业孵化载体在评价年度存在弄虚作假、严重失信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以及发生重大环保、质量和安全事故的，评价结果直接认定为不合格。
（三）对连续两年评价结果不合格的科技创业孵化载体，暂停两次参加区级考核评价的资格。各镇（街道、区）主管部门需根据评价结果加强科技创业孵化载体规范管理，推动科技创业孵化载体提质增效。

六、附则

本办法自2025年11月15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本办法涉及奖补资金由区级财政资金承担，根据年度专项资金安排进行总额控制，各镇（街道、区）可结合实际予以配套支持。

附件：相城区科技创业孵化载体高质量发展考核评价指标

附件
相城区科技创业孵化载体高质量发展

考核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细则

	孵化基础
（35分）
	载体能级
	8
	级别：国家级（部级）8分、省级6分、市级4分、区级2分（以最高级别计分）

	
	专业服务人员
	2
	3人以上得2分，否则不得分

	
	概念验证服务
	10
	建有概念验证中心，其中：

验证服务场所面积不少于150平方米（2分）；
具备运行管理制度、服务流程、市场化机制等（2分）；
由学术界、产业界和投资界专家组成的总人数不少于5人专家委员会（2分）；
拥有能够支撑概念验证服务的仪器设备资源（2分）；
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2分）

	
	
	15
	依托概念验证中心举办概念验证项目遴选活动（每次得3分，最高6分）；
立项概念验证中心项目且签署落地协议（每个得3分，最高9分）

	运营绩效
（65分）
	企业培育
	45
	当年新增科技型企业数量，每家得1分，最高7分

	
	
	
	当年新增双创博士数量，每个得1分，最高3分

	
	
	
	当年在孵企业或团队获得国家级创新创业大赛一等/二等/三等奖，每名得5/4/3分；获得省级创新创业大赛一等/二等/三等奖，每名得4/3/2分；获得市级创新创业大赛一等/二等/三等奖，每名得3/2/1分；最高10分

	
	
	
	当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每家得5分，最高25分

	
	投融资
	15
	设立的孵化资金规模500万元（含）以上得5分，200（含）-500万元得3分，100（含）-200万元得1分，否则不得分

	
	
	
	在孵企业当年获得投融资50（含）-200万元的每家得3分，年度获得投融资200（含）-1000万元的每家得5分，当年获得投融资1000万元（含）以上的每家得7分，按照债权融资0.5、股权投资1加权计算，最高10分

	
	技术合同
	5
	当年在孵企业技术合同成交额，每500万元得1分，最高5分

	加分项
	重点事项
	不设上限
	当年新增市级及以上科技领军人才（团队）项目，每个得10分

	
	
	
	当年新增规模以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每家得10分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区政府办、区司法局

	苏州市相城区科学技术局综合管理科              2025年11月5日印发


                                                                             （共印10份）


